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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樂 

面對新商標法與專利法之實施 

【本社訊】專利法與商標法修正案先後於九十二年一月三日與四月二十九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而專利法於同年二月六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除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行外，

刪除新型、新式樣專利刑責條文之適用亦於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至其餘條文之施行

日期，將由行政院另定之，據悉，預定實施日為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至於商標法於九十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自公布日起六個月後，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施行。故

就目前實務而論，新商標法已全面實施，而新專利法則小部分實施，大部分仍待今年七

月一日始施行。今就新商標法與新專利法之變遷略述一、二，以供讀者參考。 

一、商標法： 

1. 一商標註冊申請案，得指定使用於二個以上類別之商品或服務，雖方便但得不償失。 

據舊商標法明定申請商標註冊，不同類別之商品應分別申請，而現行商標法突破此

限制，看似給申請人方便，但就申請規費而論，依商標規費準則明定，不論是申請費或

註冊費均以類為收費基準，因此該繳交的費用，對申請註冊案並不因多類商品列於同一

申請案而享有減免優惠。又就申請案審查時間而論，勢必較一類一件申請案來得費時。

因多類商品以一案申請，於核准前須審查多類商品，且如任何一類有問題，將影響整件

案件審查時間並明顯降低核准機率。尤其一案多類商品之商標權人，如有需要向商標專

責機關申請分割商標權時，仍須按分割後增加之件數多繳一筆規費，故想依新法以一件

商標註冊申請案，同時指定多類商品或服務，確實值得三思。 

2. 商標註冊費得分二期繳納。 

商標註冊費每類兩千伍佰元，分期繳納者，第一期每類一千元，第二期每類一千五

佰元。原則上一次繳納與分兩期繳交，其費用是一樣的，只是一次繳納可享有十年商標

權，分二期繳納，當繳第一期時只享有三年六個月之商標權，直到繳納第二期時才能再

續享六年六個月的商標權，不過，如希望分二期繳納時，必須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如

誤過第二期加倍繳費之寬限期間，則商標權自三年六個月屆滿之次日起消滅，因此商標

申請人於接獲商標核准審定書時，應考量究竟是一次繳交註冊費或分二期繳交，較符合

自己實益。 

3. 採註冊後異議制度。 

過去取得商標權之前，需將該已核准審定之商標予以公告，歷經三個月無人提出異

議或異議不成立確定，始准予註冊。現雖仍保留異議制度，讓社會大眾有公開審查之機

會，但不再因異議案提出與否，影響取得註冊之時間。 

4. 廢除聯合商標與逐步廢除防護商標。 

已註冊之聯合商標自新商標法施行之日起，視為獨立商標。已註冊之防護商標，於

其商標權期間屆滿前，應申請變更為獨立之商標，屆期未申請變更者，商標權消滅。過



去申請聯合商標或防護商標是為了擴大正商標之保護，且聯合商標使用於同一商品或商

標被授權使用人有使用者，則可避開商標未使用致有不准延展註冊或被撤銷之虞慮。現

新法只准以正商標申請註冊，因此往後對商標之使用問題應多加留意。 

5. 聲音、立體形狀也可以申請商標註冊。 

依舊商標法規定申請商標註冊侷限於平面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

式。現新法採行國外立法例，擴增至聲音、立體形狀，因此往後在國內，見到廣告歌曲

或卡通玩具申請商標註冊，以期獲得法律保障之案例，將不足為奇。 

二、專利法： 

1. 自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廢除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之刑罰規定。 

以後不論是發明專利權或新型專利權及新式樣專利權遭到侵害，均依民事途徑解

決，也就是說，專利權人無法再採取刑事訴追方式，只能依民事相關法規請求排除侵害

與損害賠償。 

2. 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 

新專利法施行後，對新型專利案件之新穎性與進步性將不再作實質審查，簡單的說，

縱使案件違反新穎性或進步性，專利專責機關仍會先准予新型專利。不過如真有違反實

質審查要件，依法仍可舉發撤銷該新型專利權。因此，就確保新型專利權不被人舉發撤

銷之觀點而言，基本上對新型專利說明書與必要圖式，仍必須符合實質審查之要件。 

3. 廢除異議程序。 

對於獲准審定之專利於領證前，現行法設有異議制度以讓公眾審查，並於必要時，

對依法不該核准審定之專利得提出異議，惟相對的也阻礙或延遲權利人取得專利證書的

時間。因此新法將異議規定納入舉發事由內，同時廢除異議程序，讓權利人縮短等待領

取專利證書之期間。 

4. 增訂舉發案涉及侵權訴訟案件之審理者，專利專責機關得優先審查之明文。 

因此於新法實施後，不論是發明專利權、新型專利權或新式樣專利權，如有涉及侵

權訴訟與舉發案件，為免舉發案遲延訴訟案之審理期間，依法可申請智慧局優先審查相

關之專利舉發案件。 

由於此次商標法與專利法之修正幅度均相當大，如以商標法為例，新商標法共有九

十四條法條，而專責機關在提出商標法修正案內容報告時，就提到修正重點計修正五十

條、新增四十條、刪除二十三條。足見變動相當多，因限於篇幅，故本文僅能約略引述，

希望讀者對商標法與專利法的新規定與實務改變能多加重視，以確保自己應有的權益。 


